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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令

〈2013．3.23执行〉〈总统令第24439号，2013.3.23，其他法规修订〉
特许厅(标准特许半导体财产组)042-481-8248

第1章总则

第1条(目的)
为了规定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相关法律〉中委托的事项和有关其执行

的必要事项，制定本条例。<修订2007.10.26>
第2条 已删除<2009.3.25>
第3条 (不利用布图设计的正当理由)
①在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相关法律〉(以下简称“法”)第13条第1项第1

号的“以总统令规定的正当理由”栏与下列之一相同。
1. 根据法第21条第1项布图设计的登记人及继承布图设计权的人(以下

称为“布图设计权人”)或根据法第11条第2项的独占许可使用权人(以下简称
“独占许可使用权人”)由于身体障碍，根据法第2条第2号的无法利用布图设
计(以下简称布图设计)的情况。这种情况下，身体有障碍的证明应根据
〈医疗法〉的医院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证明事实属实。

2. 根据法第2条第4号布图设计利用(以下简称为“布图设计利用”)，若
需要得到行政机关的许可、认可或由他人同意或答应的情况，因此被延迟

而无法利用布图设计的情况。

3. 在布图设计利用所需要的原料或装备进口被禁止，以至于无法利用
布图设计的情况。

4. 对布图设计利用没有需求或该需求少而无法以商业利用规模的情
况。

②属于法第13条第1项第2号的“正当事由”栏第1项各号任意一个事由。
第4条 (裁定请求)
①根据法第13条第2项或第3项有关法第12条的普通许可使用权(以下简

称“普通许可使用权”)的设定，申请裁定的人(以下简称“裁定请求人”)应向
特许厅厅长提交记载下列事项的请求书(以下简称“裁定请求书”)。



2

1.布图设计的登记号
2.裁定请求人的姓名、地址及身份证号码(法人则应有其名称，营业场

所所在地，法人登记编号及法人代表的姓名)
3. 布图设计权利人或独占许可使用权、普通许可使用权及根据法16条

的质押(以下简称“有关布图设计的权利”)的登记者的姓名、地址及身份证
号码(法人则应有其名称、营业场所所在地、法人登记编号及法人代表的姓
名)

4. 申请的目的及理由
5. 普通许可使用权的范围
6. 代价和其代价的支付方法及期限
②根据第1项裁定请求书应附下列各号规定的文件。
1. 记载布图设计专有权或独占许可使用权的经济价值代价的产生依据

的材料

2. 证明申请理由的材料
第5条 (裁定请求书副本的送达及公告)
①根据第4条提出裁定请求的，特许厅厅长应将裁定请求副本送达至

布图设计权利人及有关布图设计权利登记的人，在1个月至3个月的期限内
给于提交意见陈述书的机会。但，法第13条第3项规定的裁定请求的情况
下，可省略意见陈述书的提交流程。

②特许厅厅长应当将根据第1项提交意见陈述书的副本送达给裁定请
求人。

③根据第4条提出裁定请求的，特许厅厅长应将其宗旨在官报或特许
法第221条中的特许公报(以下简称“官报等”)中公告。
第6条(权利滥用)
法第13条第4项第2号的“总统令规定的事由”栏中的下列情况。
1. 布图设计权利人或独占许可使用人没有利用布图设计的行为，属于

根据禁止垄断及公正交易的有关法律第3条之二的滥用行为或同法第23条
不公正交易行为，从同法第24条规定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收到修正措施通知
的情况；

2. 布图设计在国内未以相当的商业规模利用2年以上，或者，未能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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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当的程度和条件满足国内需要的情况。

第7条(裁定书)
根据法第13条第4项的裁定(以下简称“裁定”)应以书面(以下简称“裁定

书”)制定，并应记载有下列各项。
1. 裁定的编号
2. 布图设计专有权的登记编号
3. 裁定请求人的姓名，地址及身份证号(法人则应有其名称，营业场

所所在地，法人登记编号及法人代表的姓名)
4. 布图设计权利人及登记为布图设计相关权利的人的姓名、地址及身

份证号(法人的情况，应为名称、营业场所所在地、法人登记编号及法人代
表的姓名)

5. 裁定的申请(包括法第13条第5项各号的事项)
6. 裁定理由(包括申请的宗旨及理由)
7. 裁定年月日
第8条 (裁定书副本的送达)
裁定以后，特许厅厅长应将裁定书的副本分别送达给裁定请求人、布

图设计权人及登记布图设计相关权利的人。

第9条(代价的委托保管)
根据法第13条第5项第2号支付代价的裁定请求人符合下列情形的，可

委托保管代价。

1.接收代价的人拒绝收取或无法收取的情况；
2.关于代价提出诉讼的情况；
3.以布图设计专有权或独占许可使用权的目的设定质权的情况，但，

质权者同意的除外。

第10条 (裁定的取消程序)
①根据法第15条第1项，应当以书面提交写明裁定取消理由。
②根据第1项的裁定取消，适用第4条、第5条及第8条。这种情况下，

将“裁定”视为“裁定取消”，“裁定请求书”视为“裁定取消请求书”，“裁定请
求人”视为“裁定取消申请人”，“裁定书”视为“裁定取消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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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章布图设计专有权等的登记

第11条(布图设计专有权登记的申请)
①根据法第19条第1项布图设计的登记时，申请人要向特许厅厅长提

交有记载以下各号事项的登记请求书(以下称为“登记请求书” )
1.申请人的姓名，地址，身份证号(法人的情况，其名称，营业场所所

在地，法人登记编号及法人代表的姓名)
2.申请年月日
3.布图设计的创作年月日
4.关于布图设计，以盈利为目的，具有法第2条第4号c项规定的行为，

并其行为最初做出的年月日

5.布图设计创作者的姓名，地址及身份证号(法人的情况，则为其名
称、营业场所所在地、法人登记编号及法人代表的姓名)

6.申请人具有代理人的情况，应出示代理人的姓名，地址及身份证号
(法人的情况，则为其名称、营业场所所在地、法人登记编号及法人代表的
姓名)

7.布图设计的名称
②在登记请求书里应附加以下各号的材料

1.对于布图设计的平面或者立体构造，可以利用计算机读取的电子文
件(以下称为“布图设计文件”)

2.记载由产业通商资源部令决定的事项的布图设计说明书
3.登记申请不是根据法第4条第1项的布图设计管理人(以下称为“布图

设计管理人”)，而由代理人来请求的情况，应提交可证明代理权的材料
4.申请人是外国人的情况，应提交国籍证明文件(外国法人则出示可证

明外国法人的材料)
5.申请人是根据法第19条第1项的布图设计创作者的继承人的情况，应

出示可证明继承事实的材料

③已删除<2007.10.26>
第12条(登记申请的驳回)
①法第20条第1项第4号中，“没有提交布图设计专有权登记申请时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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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附加材料等，由总统令的事由”，属于以下各号任意一项的情况。

1.没有在登记申请里记载根据第11条第1项的记载事项或根据第11条第
2项的附加材料没有附加的情况

2.登记申请的记载事项和附加材料间或附加材料相互之间互相不符合
的情况

3. 没有记载根据第11条第2项第2号的记载事项的布图设计说明附加的
情况

4. 根据法第40条的手续费没有缴纳的情况
②申请人的申请符合第1项各号任意一个而被拒绝申请，特许厅厅长

应定下一定的期间命令其补正。

③申请人在申请登记之前，可以补正登记请求书或附加材料(除布图设
计文件)。但，存在根据第2项的补正通知书，可以在指定期限以内进行补
正。

④特许厅厅长可以根据职权或收到补正通知书的请求人的申请延长第

2项规定的时间。
第13条(登记的公告)
①特许厅厅长是根据法第21条第1项做布图设计专有权的登记，应把

此内容告知给官报等。

②根据第1项，在公报等中公布的事项由产业通商资源部令来规定。
第14条(登记原本的格式)
特许厅厅长是把根据法第21条第2项的布图设计专有权登记原本(以下

称为“登记原本”)以磁带等的方式，并其格式、记录、制定方法及附件材料
的种类是由产业通商资源部令规定。

第15条(登记原本的灭失)
登记原本的全部或部分被灭失的情况，特许厅厅长应告知申请登记恢

复的布图设计权利人，指定3个月以上的时间维持登记原本的之前顺序。
第16条(登记申请人)
根据法第23条第1项登记的登记权利人及登记义务者应共同申请。

但，符合以下各项的任一项，仅由登记权利人来申请。

1.在登记请求书中，附加登记义务者同意书的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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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判决，继承或合并的登记人的情况。
第17条(登记外的登记申请)
①根据法第4条第3项及第23条第1项申请登记的主体，应当将记载有

以下各号事项的登记请求书递交给特许厅厅长。

1.申请人的姓名，地址及身份证号(法人则应出示其名称，营业所的地
址，法人登记编号及法人代表的姓名)

2.申请年月日
3.申请人有代理人的情况下，应出示代理的姓名、地址及身份证号(法

人则应出示其名称、营业所的地址、法人登记编号及法人代表的姓名)
4.布图设计的登记编号
5.登记原因及其发生年月日
6.登记目的是布图设计的有关权利的情况，应表示其权利
7.登记目的是布图设计管理者的有关事项的情况，应是布图设计权利

者的姓名、地址及身份证号码(法人则应出示其名称、营业所的地址、法人
登记编号及法人代表的姓名)和代理权的范围。
②要申请独占许可使用权或普通许可使用权的登记者应记载除了第1

项各号的事项外的以下各号的事项

1.登记的独占许可使用权或普通许可使用权的范围
2.登记原因的代价或其支付方法或有关支付时间的事项有拟定的其事

项

③申请独占许可使用权或普通许可使用权的转让登记者，应记载除了

第1项各号的事项外，还要记载转让的独占许可使用权或普通许可使用权
的范围。

第18条(附加材料)
①在根据第17条的登记请求书要附加以下各号的材料。
1.证明登记原因的材料
2.关于登记原因，需要第 3 者同意或承诺的情况应有其证明材料。

但，可以让第 3者在请求书上签名并更换材料
3.登记申请由代理人来代理，不非布图设计管理人的情况下，应提交

代理权的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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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申请人是外国人的情况下，应提交国籍证明书(外国法人的情况下，
外国人法人的证明材料)

5.已删除<2009.12.22>
②假如证明登记原因材料是有执行力的判决文的情况，可以不用附加

第1项第2号的材料
③第17条第3项的情况下，与布图设计的利用事业一起要转让独占许

可使用权或普通许可使用权，除了提交第1项材料外，还需要提交可证明
此事实的附加材料。

第18条之2(特许厅厅长要求提交的材料)
①由特许厅厅长检讨根据第17条及第18条的登记请求书及附加材料的

结果，认为有必要向申请人具体确认，可以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时间内提交

符合以下各项任意项的材料。

1.有关家庭关系记载事项的证明书，户口本副本，国籍证明(限定于申
请人是外国的人的情况)，除此之外可以确认申请人的材料

2.有关签名的公证书(外国人的情况应包括在本国官公属的可证明身份
的证明)

3.申请人是法人的情况应有法人登记簿的副本
②根据第17条及第18条的登记申请及接收的附加材料，特许厅厅长可

以根据〈电子政府法〉第36条第1项，通过行政情报的共同利用确认关于
第1项各号材料的情报，并可以由此确认来更换要提交的材料。但，假如
申请人没有同意确认此材料(除法人登记簿的副本)，要求提交此材料。
第19条(附加材料的省略)
①根据第11条的登记申请及根据第17条的登记申请以外的其他登记申

请的情况下，同时进行两个以上，则各请求书中附加材料或材料中有重复

的文件，可以在其中之一的请求书中作为附加资料或材料提交。这种情况

下，应在其他请求书中写明。

②在第1项的登记申请时，在该请求书中附加的材料中包括已提交的
材料，且材料没有其他变更，则该材料可以不提交。该情况应在其他请求

书里记载其目的。

第20条(有关权利消失的事项记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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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第19条第1项的登记申请人（以下，称为“登记申请人”），对
于作为登记目的的权利，则应在请求书中记载权利消失有关规定。

第21条(股份等的记载)
①登记申请人是布图设计专有权或布图设计有关的权利由2个人以上

共有的情况下，在拟定股份有关事项时，应在请求书中记载所持股份。

②登记申请人是布图设计专有权或布图设计有关的权利由2个人以上
共有的情况下，所以有根据法第10条第4项(包括适用法第11条第6项及法第
12条第5项的情况)的特约条款或根据〈民法〉第268条第1项的内容，应把
此内容写在请求书中。

第22条(附加事实证明材料等)
登记申请人的登记原因假如是继承或法人合并的情况，应附加事实证

明材料。但假如特许厅厅长根据〈电子政府法〉第36条第1项，申请人同
意通过行政情报的共同利用来确认附加材料的内容，在此情况可省略附加

材料。

第23条(合并申请)
申请登记2个以上的布图设计权或布图设计有关的权利时，当登记的

原因及目的是一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一个请求书里申请。

第24条(债权人的代位)
债权人根据〈民法〉第404条代位债权人申请登记时，要把记载了以

下各项的请求书和代位原因的证明附加在一起提交给特许厅厅长。

1.债权人及债权人的姓名、地址、身份证号(法人则应出示其名称、营
业所的地址、法人登记编号及法人代表的姓名)

2.代位的原因
第25条(失误或遗漏的通知)
根据法第21条第1项或法第23条第1项登记后，当发现有关于其登记的

失误或遗漏的地方，特许厅厅长应及时以文件形式告诉登记权利人、登记

义务者或其他利害关系人。

第26条(依职权的更正)
根据第25条的错误或遗漏的事情是因所属公务员的失误引起的，特许

厅厅长应及时更正该登记，并以文件的形式告诉登记权利人及登记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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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但，有利害关系的第3人的情况除外。
第27条(布图设计专有权的登记取消)
①根据法第24条的布图设计的登记取消，应以书面形式记载取消理

由。

②根据第1项的登记取消的内容，应在公报等上告示。
第28条(特许权等的登记令的适用)
根据法第23条第1项的登记，适用了〈特许权等的登记令〉第4条、第

6条第1项、第7条、第8条、第12条至第14条、第15条第5项及第9项、第17
条至第19条、第27条至第29条、第34条、第40条至第61条的规定。在这种
情况下，“特许权”视为“布图设计权”、“特许”视为“布图设计”、“登记原
本”视为“布图设计登记原本”、“登记号”视为“布图设计的登记号”、“独占
许可使用权”视为“独占许可使用权”、“普通许可使用权”视为“普通许可使
用权”、“特许信托原本”视为“布图设计登记原本的信托本”。
第3章布图设计审议调整委员会
第29条(委员长和副委员长)
①根据法第25条第1项布图设计审议调整委员会(以下成为“委员会”)的

委员长是主管委员会的业务和委员会的代表。

②副委员长补助委员长，委员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无法执行职务，则

可以代替委员长的职务。

第30条(委员长召集及决策数)
①委员长召集委员会，并担任议长。

②若委员长召集委员会的会议(以下简称“会议”)时，自会议日前5天，
向根据审议或调整案件的法第25条第2项的审议调整委员(以下简称“委员”)
告知开会时间、场所。但，紧急召集或不得已的情况除外。

③会议是包括委员长的2/3在籍委员出席才可进行，需要出席委员的多
半数同意来裁决通过。

④已删除<2012.7.4>
第30条之2(委员的排除、躲避、回避)
①在符合以下各号任意一项的情况，通过委员会的审议、调整、排除

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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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委员或其配偶或前配偶为该案件的当事人或与该案件当事人是共同
管理者或共同义务者的情况。

2.委员与案件当事者有亲属关系或亲属的情况。
3.委员对案件有过咨询、研究、用人或鉴定的情况。
4.委员在最近3年内在案件当事者所属的法人、团体等有过在职的情

况。

5.委员或委员所属的法人、团体等是案件当事人的代理人或曾经代理
人的情况。

②案件当事人有理由怀疑委员的公正审议、调整的情况下，则可以请

求委员会申请躲避，并通过委员会议决来决定。在此情况申请躲避的委员

不可参加其议决。

③当委员属于第1项各号的排除事由，则应当自觉回避案件的审议及
调整。

第30条之3(委员的免职)
当委员符合下列各号中任一项时，特许厅厅长可将此委员免去职位。

1.因身体障碍而无法执行职务的情况；
2.因失职、有损形象或其他各种事由认为不合适担任委员的情况；
3.符合第30条之2第1项的任一项，但仍没有回避的情况。
第31条(费用和差旅费)
对于参加会议的议员及鉴定人，在预算范围内支付费用和差旅费。

但，作为公务员的委员参加相关业务的会议，则无须支付。

第32条(调整程序)
①根据法第27条第1项申请调整者应根据委员会决定，把调整请求书

提交到委员会；

②委员长收到根据第1项的调整请求书，应根据法第28条提交到调整
部(以下称“调整部”)；
③根据第2项收到调整请求书的调整部应给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利害

关系人提出意见的机会，也可以听到相关专家的建议。

④调整部应拟定调整案提示给当事人，并可以劝告接受。

⑤委员会根据法第29条第1项，假如调整成立，要及时报告给特许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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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长，并关于调整的调查报告和关系记录管理及保存好。

第33条(干事和书记)
①委员会应有一名干事和多名书记员。

②干事和书记员应根据法第21条，由特许厅厅长在担任布图设计专有
权的登记业务的公务员中任命。

③干事是由委员长任命的处理委员会的事物，书记员是补助干事的工

作。

第34条(运营细则)
除了此令中规定的事项之外，其他与委员会运营必要事项，通过委员

会的议决后由委员长决定。

第4章附则

第35条(布图设计登记证)
根据法第21条第3项，布图设计登记证(以下称为“布图设计登记证”)应

填写以下各号的事项。

1.布图设计权利者
2.布图设计的登记号及登记日
3.此外由产业通商资源部令规定的事项
第36条(登记原本阅览等)
①如有根据法第21条第4项的以下各项任一项请求，在没有特殊事由

时，特许厅厅长应及时应答。

1.请求登记原本或草本
2.布图设计登记证，登记申请或根据第17条的登记请求书和在其附加

的资料或材料等的阅览或复印的请求。但布图设计登陆证和布图设计文件

的预览或复印的请求，只有布图设计权利者才可以提出请求。

②根据第1项的阅览是应在指定场所、相关公务员在场时才可以阅
览。

第37条已删除<1997.12.31>
第38条已删除<1998.12.31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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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9条(布图设计文件的管理)
特许厅厅长应根据第11条第2项提交的布图设计文件维持保密状态来

保管并采取必要的安保措施。

第40条(故有识别情报的处理)
在施行以下各号时遇到不可避免的情况时，特许厅厅长可以处理根据

〈个人情报保护法实行令〉第19条第1号或第4号规定的包含身份证号或外
国人登记证号的材料。

1.根据法第4条布图设计管理人的现任、变更或代理权的授予、消灭的
登记有关事务；

2.适用法第5条之2的根据〈特许法〉第28条之2的故有编号的授予的有
关事务；

3.根据法第13条普通使用许可权的设定的有关裁定的事务；
4.根据法第19条到第21条的规定，布图设计专有权的登记有关事务；
5.根据法第23条布图设计专有权转让(继承或其他一般继承除外)或处

理的限定等的登记有关事务。

附则<第24439号，2013.3.23>
第一条(实施日)
此令自公布日起实施。

第二条 省略

第三条(其他法令的修订)
①以及②省略

③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有关法律施行令的一部分修订如同下列。第11
条第2项第2号、第13条第2项、第14条及第35条第3号中“知识经济部令”，
都改为“产业通商资源部令”。
④到⑨省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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